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２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３５１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开增发股票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

本次发行

前后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

姓名 现任职务 发行前持股数（股） 发行后持股数（股）

郭清泉 董事长

０ ０

陈玲 董事

８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蔡奎全 董事

０ ０

余绍洲 董事

０ ０

谷涛 董事

０ ０

王智勇 董事、董事会秘书

３０

，

６００ ３４

，

６００

苏子孟 独立董事

０ ０

刘宗柳 独立董事

０ ０

刘鹭华 独立董事

０ ０

刘艺虹 监事会召集人

０ ０

苏东晖 监事

０ ０

叶金攀 监事

０ ０

白飞平 执行总裁

３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陈天生 高级副总裁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林娜 副总裁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洪家庆 副总裁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黄泽森 财务总监

２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

李溪龙 副总裁

８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周希强 副总裁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合计

／ ２４８

，

６００ ２６２

，

６００

特此公告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厦工股份

”

或

“

公司

”）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向全体董

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传真

、

邮件等方式发出了通知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出席董事

９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９

人

。

本次会议通知

、

召集及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合法有效

。

经认真审议

，

会议通过了

如下决议

：

１

、

审议通过

《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决定根据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结果

，《

公司章程

》

第六条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柒亿玖仟捌佰玖拾陆万玖仟玖

佰捌拾玖元整

。 ”

修改为

：“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玖亿伍仟捌佰玖拾陆万玖仟玖佰捌拾玖元整

；《

公司章程

》

第十九条

“

公司股

份总数为

７９８

，

９６９

，

９８９

股

，

均为面值壹元的人民币普通股

。 ”

修改为

：“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５８

，

９６９

，

９８９

股

，

均为面值壹元的人民币

普通股

。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开增发

Ａ

股股票相关事宜

，

包括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增发

完成后

，

根据本次发行的结果

，

修改

《

公司章程

》

相应条款

，

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２

、

审议通过

《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３５１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开增发股票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

发行价格

每股

６．４２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０２

，

７２０

万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６１

，

８５１

，

９２６．９２

元

。

鉴于本次公开增发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小于计划募集资金额

，

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

其中

：

挖掘机

１５

，

０００

台生产能力技术改造项目的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入为

７６１

，

８５１

，

９２６．９２

元

，

厦工机械

（

焦作

）

有限公司二期技改扩建项目的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入为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

此项议案公告详见公司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的

“

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

号公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３

、

审议通过

《

关于以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自本次公开增发股票的董事会决议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止

，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金额累计

７３

，

５５３

，

７４４．６１

元

，

公司董事会决定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挖掘机

１５

，

０００

台生

产能力技术改造项目的自筹资金

７３

，

５５３

，

７４４．６１

元

。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出具了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

致

同专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３５０ＺＡ０２９７

号

）。

此项议案公告详见公司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的

“

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

号公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４

、

审议通过

《

关于将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情况

，

预计未来

１２

个月内公司将部分募集资金出现暂时

闲置情况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

，

减少公司财务支出

，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

，

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其中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数额占公司本次公开增发

股票筹资净额的

４９．９０％

（

未超过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起计算

），

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公司可根据本次募集资金项目进度要求提前归还募集资金

。

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为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用流动资金

，

不会用于新股配售

、

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

可转换

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

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

，

将及时归还借出募集资金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此项议案公告详见公司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的

“

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

号公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５

、

审议通过

《

关于为厦工机械

（

香港

）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及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的要求

，

为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厦工机械

（

香港

）

有限公司向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提供信用担保

，

担保额度为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为

厦工机械

（

香港

）

有限公司提供的

７

，

０００

万美元一年期贸易融资综合授信额度

。

此项议案公告详见公司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

ｃｏｍ．ｃｎ

）

的

“

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

号公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该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６

、

审议通过

《

关于应收账款核销的议案

》

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

》

和

《

企业内控制度

》

的规定

，

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历年积存的

，

大部分账龄超过五年以上的

，

债务人已

破产

、

改制

、

注销的

，

以及通过协商

、

法律诉讼等多种方式

、

经公司全力追讨确认无法收回的应收账款合计

３４

，

８８５

，

５６２．１４

元进

行核销

。

本次核销的应收账款已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

且在以前年度均已按税法相关规定进行纳税调整

，

并根据

《

企业会计准

则

》

的相关规定确认递延所得税

，

本次核销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生影响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７

、

审议通过

《

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以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股东大会相关事宜详见公司刊登于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

“

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

号公告

。

表决结果

：

赞成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

特此公告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上午召开

。

应到会监事三名

，

实到监事三名

，

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关于召开监事会的有关规定

。

经会议审议

、

表决

，

通过如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

《

公司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由于本次公开增发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小于计划募集资金额

，

公司决定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

该调整事宜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公

司章程

》

和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有利于公司健康运行

，

也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同意公司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审议通过

《

公司关于以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以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７３

，

５５３

，

７４４．６１

元

，

内容及程

序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有助于提高

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同意公司以

７３

，

５５３

，

７４４．６１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挖掘

机

１５

，

０００

台生产能力技术改造项目的自筹资金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三

、

审议通过

《

公司关于将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向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

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

，

减少财务费用支出

，

不存在变更改变募集资金投资

、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将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四

、

审议通过

《

关于为厦工机械

（

香港

）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监事会认为

：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厦工机械

（

香港

）

有限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

要向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申请

７

，

０００

万美元贸易融资综合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信用担保

，

合法可行

；

董事会在上述议

案表决中

，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

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

需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应严格控制在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

、

手续

，

做好风险防范措施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五

、

审议通过

《

关于应收账款核销的议案

》

表决结果

：

３

票赞成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特此公告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厦工股份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审议通

过了

《

关于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的议案

》。

公司拟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

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公开增发股票计划募集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有关

２０１２

年公开增发股票的相关议案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４

日披露于

《

中国证券报

》、

《

上海证券报

》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

“

临

２０１２－０１７

、

０１８

、

０１９

、

０２２

”

号公告

）。

根据本次公开增发的发行方

案

，

公司拟公开增发股票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股

，

预计募集资金额

１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

拟用于投资以下两个项目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募集资金计划

投入额

建设投资

铺底流动资

金

自筹及银行

贷款

合计

１

挖掘机

１５

，

０００

台生产能力技术改造

项目

９０

，

２８５ ３０

，

３８４ １９１

，

１５１ ３１１

，

８２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

厦工机械（焦作）有限公司二期技改

扩建项目

４９

，

７３５ １６

，

０９７ ３７

，

５５９ １０３

，

３９１ ５０

，

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０

，

０２０ ４６

，

４８１ ２２８

，

７１０ ４１５

，

２１１ １５０

，

０００

公司董事会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

，

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具体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

本次增发募集资金到位

之前

，

公司可根据实际情况需要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

，

待募集资金到位后

，

再以募集资金予以置换

。

二

、

本次公开增发股票实际募集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３５１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开增发股票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

发行价格

每股

６．４２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０２

，

７２０

万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６１

，

８５１

，

９２６．９２

元

。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出具的

“

致同验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３５０ＺＡ００９６

号

”《

验资报告

》

确认

。

三

、

关于调整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金额的决策

鉴于本次公开增发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小于计划募集资金额

，

公司决定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

具体情况如下

：

单位

：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本次募集资金

投入额

建设投资

铺底流动资

金

自筹及银行

贷款

合计

１

挖掘机

１５

，

０００

台生产能力技术改造

项目

９０

，

２８５ ３０

，

３８４ １９１

，

１５１ ３１１

，

８２０ ７６

，

１８５．１９

２

厦工机械（焦作）有限公司二期技改

扩建项目

４９

，

７３５ １６

，

０９７ ３７

，

５５９ １０３

，

３９１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４０

，

０２０ ４６

，

４８１ ２２８

，

７１０ ４１５

，

２１１ ９６

，

１８５．１９

三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

，

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由于本次公开增发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小于计划募集资金额

，

公司董事会决定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

该调整事宜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的

规定

，

也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本议案已得到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对此

，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

四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核查后

，

发表意见如下

：

由于本次公开增发股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小于计划募集资金额

，

公司决定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

该调整事宜履行了必要的程序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有利于公司健康运行

，

也有利于保护广大投资者利益

。

同意公司调整

２０１２

年度公

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

五

、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相关事宜

，

且本次调整公开增发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金额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

，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

本次调整系根据本次公开增发股票的实际募集情

况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客观需要做出的

，

没有涉及到募投项目的变更

，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

兴业证券将持续

关注厦工股份调整后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督促公司在实际使用前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

确保该部分资金的使用决策程序合法

合规

，

切实履行保荐机构职责和义务

，

保障全体股东利益

。

特此公告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厦工股份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审议通

过了

《

关于以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公司拟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

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

，

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３５１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开增发股票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

发行价格

每股

６．４２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０２

，

７２０

万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６１

，

８５１

，

９２６．９２

元

。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出具的

“

致同验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３５０ＺＡ００９６

号

”《

验资报告

》

确认

。

二

、

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与本次置换情况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

，

在本次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

，

部分项目已由本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

。

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出具了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

告

》（

致同专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３５０ＺＡ０２９７

号

），

说明了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

鉴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已到位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规定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以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决定以本次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本

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挖掘机

１５

，

０００

台生产能力技术改造项目的自筹资金

７３

，

５５３

，

７４４．６１

元

。

置换具体情况见下表

：

单位

：

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注） 置换金额

１

挖掘机

１５

，

０００

台生产能力技术改造项目

７３

，

５５３

，

７４４．６１ ７３

，

５５３

，

７４４．６１

２

厦工机械（焦作）有限公司二期技改扩建项目 — —

合计

７３

，

５５３

，

７４４．６１ ７３

，

５５３

，

７４４．６１

注

：

自筹资金实际投入系本次公开增发股票的董事会决议日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至本次募集资金到资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期间

投入的金额

。

三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

，

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以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７３

，

５５３

，

７４４．６１

元的行为符合公司发展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需要

。

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本议案已得到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内容及程序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对此

，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

四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核查后

，

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本次以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７３

，

５５３

，

７４４．６１

元

，

内容及程序符合

《

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等相关规定

，

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同意公司以

７３

，

５５３

，

７４４．６１

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挖掘机

１５

，

０００

台

生产能力技术改造项目的自筹资金

。

五

、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

：

厦工股份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事项

，

已由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进行了专项审核

，

并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公司监事会

、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

，

符合

《

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的相关规定

。

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兴业证

券对厦工股份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无异议

。

特此公告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将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厦工股份

”

或

“

公司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审议通

过了

《

关于将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公司拟将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相关事

宜公告如下

：

一

、

本次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３５１

号文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开增发股票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

发行价格

每股

６．４２

元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０２

，

７２０

万元

，

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

，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６１

，

８５１

，

９２６．９２

元

。

以上募集资金已经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出具的

“

致同验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３５０ＺＡ００９６

号

”《

验资报告

》

确认

。

本次募集资金投向为

：

挖掘机

１５

，

０００

台生产能力技术改造项目

；

厦工机械

（

焦作

）

有限公司二期技改扩建项目

。

二

、

关于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进度情况

，

预计未来

１２

个月内公司部分募集资金将出现暂时

闲置情况

。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

确保股东利益最大化

，

减少公司财务支出

，

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的前提

下

，

公司董事会决定将其中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

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数额占公司本次公开增发

股票筹资净额的

４９．９０％

，

使用期限不超过

１２

个月

（

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计算

），

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公司可

根据本次募集资金项目进度要求提前归还募集资金

。

上述闲置募集资金为暂时补充公司日常经营所用流动资金

，

不会用于新股配售

、

申购

，

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

可转换

公司债券等的交易

，

不会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

补充流动资金期限届满

，

将及时归还借出募集资金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

根据

《

上海证劵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公司章程

》

及

《

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

》

等相关规定

，

本次将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行为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三

、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

，

对该事项发表意见如下

：

本次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正常进行

，

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且有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

降低财务成

本

，

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

本议案已得到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

内容及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颁布的

《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

知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

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对此

，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四

、

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核查后

，

发表意见如下

：

公司根据公司募集资金投向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

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

率

，

减少财务费用支出

，

不存在变更改变募集资金投资

、

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

。

同意公司将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

。

五

、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

：

厦工股份本次使用

４８

，

０００

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

不超过募集资金净额的

５０％

，

使用期限不超过股东大

会表决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

到期将归还到募集资金专户

。

该使用计划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

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

不会影响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

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

厦工股份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经公司董事会决议通过

，

并将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发表了同意意见

，

决策程序

合法合规

，

符合

《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

———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等有关规定的要求

。

特此公告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８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厦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名称

：

厦工机械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厦工香港

”），

系厦工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厦工股

份

”

或

“

公司

”）

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厦工国贸

”）

的全资子公司

。

●

本次担保额度为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银香港

”）

向厦工香港提供的

７

，

０００

万美元一年期贸易融资综

合授信额度

，

公司已实际为厦工香港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０

。

●

本次担保没有反担保

。

●

公司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

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

总额为

５２

，

６１１．９２

万

元

，

未发生逾期担保

；

对子公司的累计担保总额为

１９

，

２３０．６９

万元

，

未发生逾期担保

。

一

、

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和中银香港的要求

，

为全资子公司厦工国贸的全资子公司厦工香港向中银香港提供信用担保

，

担保额度为中银香港为厦工香港提供的

７

，

０００

万美元一年期贸易融资综合授信额度

。

本次厦工香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向中银香港申请

７

，

０００

万美元贸易融资综合授信额度

，

并由本公司提供信用担保

，

有利

于公司依托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

，

获得较低的外汇融资成本

，

更好发挥厦工香港融资平台的作用

，

加快公司的国际化进程

。

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为厦工机械

（

香港

）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并由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

监事会发表监事会意见

。

根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二

、

被担保人厦工机械

（

香港

）

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注册地

：

香港

注册资本

：

１００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

：

翁记泉

经营范围

：

批发零售工程机械及其零配件

厦工香港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厦工国贸于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在香港注册的全资子公司

。

厦工香港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

见下表

，

且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

单位

：

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总资产

２

，

９１１．７６ ８

，

４６１．３１

银行贷款

０ ０

流动负债

１

，

７３７．２５ ７

，

１４７．５４

负债

１

，

７３７．２５ ７

，

１４７．５４

净资产

１

，

１７４．５１ １

，

３１３．７７

项 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营业收入

２

，

３１３．９３ １１

，

９０７．７４

净利润

－１７７．９９ １５８．１１

三

、

担保函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为厦工香港向中银香港就

７

，

０００

万美元一年期贸易融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无条件

、

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

，

保

证期间的确定方式如下

：

（

１

）

对于贷款

，

保证期间分笔计算

，

自贷款到期之日起两年止

；

（

２

）

对于保函

，

自贷款人对外支付保函金额之日起两年止

；

（

３

）

对于信用证

，

自贷款人对外支付信用证款项之日起两年止

；

（

４

）

对于银行承兑汇票

，

按单张银行承兑汇票分别计算

，

自每张银行承兑汇票载明到期日后两年止

；

（

５

）

对于主合同项下其他单笔债务

，

自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止

；

（

６

）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

，

贷款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

，

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年止

。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四

、

董事会意见

本次厦工香港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向中银香港申请

７

，

０００

万美元贸易融资综合授信额度

，

有利于公司依托香港这个国际金

融中心

，

获得较低的外汇融资成本

，

更好发挥厦工香港融资平台的作用

，

加快公司的国际化进程

；

公司董事会认为厦工香港财

务状况正常

，

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

公司根据中银香港的要求为厦工香港提供担保

，

不存在重大风险

，

且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

。

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后

，

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厦工机械

（

香港

）

有限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要向中国银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申请

７

，

０００

万美元贸易融资综合授信额度

，

并由公司提供信用担保

，

有利于实现共同发展

，

合法可行

。

公司董事会在本议案表决中

，

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

没有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

我们同意公司为厦工机械

（

香港

）

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

，

但公司需注意在实际操作中应严格控制在额度内办理担保的法律文件

、

手续

，

做好风险防范措施

。

五

、

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认为

：

厦工股份为全资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厦工机械

（

香港

）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厦工机械

（

香港

）

有限公司以较低的外汇

融资成本筹措资金

，

加快公司的国际化进程

，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

厦工股份此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

独立董事已经发表独立意见予以认可

，

该担保事项尚需厦工股份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截至目前

，

上述担保事项审批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

、

法规及厦工股份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保荐机构对厦工股份拟进行的上述担保无异议

。

六

、

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

，

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

不包括对子公司的担保

）

总额为

５２

，

６１１．９２

万元

，

未发生逾期担保

；

对子公司的

累计担保总额为

１９

，

２３０．６９

万元

，

未发生逾期担保

。

七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意见

；

２

、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３

、

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

４

、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

５

、

厦工香港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报表

。

特此公告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规范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募集资金管理

，

保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等法律法规以及

《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等相关规定

，

针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公开增发股票

（

以下简称

“

本次

发行

”），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禾支行

（

以下均简称

“

开户银

行

”）

开设了两个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用于本次公开增发股票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公司或公司及公司子公司

（

项目实施主

体

）（

甲方

）

及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丙方

）

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等上述

２

银行

（

乙方

）

签订了

《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

协议各方约定的主要条款如下

：

一

、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

、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厦禾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

，

仅用于公司挖掘机

１５

，

０００

台生产能力技术改造项目

、

厦工机械

（

焦作

）

有限公司二期技改扩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

，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

二

、

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

《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

支付结算办法

》、《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

等法律

、

法规

、

规章

。

三

、

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

，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

丙方应当依据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

》

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

并可以采

取现场调查

、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

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

。

丙方每半年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

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

四

、

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石军

、

潘光明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

、

复印甲方专户的资料

；

乙方应当及时

、

准确

、

完整

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

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

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

五

、

乙方按月

（

每月

１０

日前

）

向甲方出具对账单

，

并抄送丙方

。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六

、

甲方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且达到发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２０％

的

，

乙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

，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

七

、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

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

，

同时按

本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

八

、

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

，

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情形的

，

甲

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

九

、

本协议自甲

、

乙

、

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

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

丙方义务至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

，

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解除

。

十

、

本协议一式六份

，

甲

、

乙

、

丙三方各持一份

，

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

中国证监会上海监管局各报备一份

，

其余留甲方备用

。

特此公告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９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按照

《

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和

《

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有关规定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厦工股份

”

或

“

公司

”）

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

１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２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

１４

：

００

时

。

３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厦门市灌口南路

６６８

号之八公司会议室

。

４

、

会议投票方式

：

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

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

网络表决方式的一种

，

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表决的

，

将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５

、

网络投票时间

：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

、

会议审议议题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１

关于将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为厦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四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

凡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

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并参与表决

，

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

１

），

或在网络投

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

五

、

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股东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类似于买卖股票

，

其具体投票流程详见附件

２

。

六

、

出席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

１

、

登记手续

：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持加盖法人印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

股东账户卡

、

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他人

出席会议的

，

需加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身份证复印件

、

受托人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个人股东持股东账户卡

、

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委托他人出席会议的

，

需加持个人股东授权委托书

、

身份证复印件

、

受托

人本人身份证进行登记

。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

出席会议时确认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股东账户卡原件

、

被委

托人身份证原件后生效

。

出席会议时凭上述登记资料签到

。

未登记不影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出席股东大会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上午

８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６

：

３０

。

３

、

登记地点

：

厦门市灌口南路

６６８

号之八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处

七

、

其他事项

：

１

、

会期预定半天

，

出席会议人员交通

、

食宿费自理

。

２

、

联系人

：

李畅

、

白金雨 联系电话

：

０５９２－６３８９３００

邮编

：

３６１０２３

传真

：

０５９２－６３８９３０１

特此通知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

附件

１

：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

）

代表我公司

（

本人

）

出席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

表决权

（

在委托人不做具体表决指示的情况下

，

受托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见表决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将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

关于为厦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字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持股数

：

委托人股东帐号

：

受托人签字

：

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附件

２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参加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一

、

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票程序

比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

。

２．

网络投票期间

，

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

，

股东申报一笔买入委托即可对本次议案进行投票

。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

下

：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８１５

厦工投票

２ Ａ

股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

（

１

）

输入买入指令

；

（

２

）

输入证券代码

７３８８１５

；

（

３

）

在

“

委托价格

”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

以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序号为

１

的需要表决的议案事项

，

依此类推

。

以

９９．００

元代表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

。

具体情况如下

：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元）

＊＊

所有议案

９９．００

１

关于将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为厦工机械（香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

４

）

在

“

委托股数

”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

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申报股数

赞成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

投票举例

Ａ

、

股权登记日持有厦工股份股票的投资者对议案

１

《

关于将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投赞成票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申报价格（元） 买卖方向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８１５ １．００

买入

１

股

Ｂ

、

股权登记日持有厦工股份股票的投资者对议案

１

《

关于将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投反对票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申报价格（元） 买卖方向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８１５ １．００

买入

２

股

Ｃ

、

股权登记日持有厦工股份股票的投资者对议案

１

《

关于将公司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

投弃权票

，

其申报如下

：

投票代码 申报价格（元） 买卖方向 申报股数

７３８８１５ １．００

买入

３

股

（

６

）

投票注意事项

①

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

②

对同一议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

，

多次申报的

，

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③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

，

不纳入表决统计

。

股票简称：厦工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１５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１

债券简称：

１２

厦工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５６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股票上市公告书

Ｘｉａｍｅｎ ＸＧＭ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厦门市厦禾路

６６８

号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厦工股份

”、“

发行人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

公告书的真实性

、

准确性

、

完整性

，

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等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已依法履行诚信和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责任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

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

，

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

，

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

，

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的本公司公开增发股票招股意向书

（

以下简称

“

招股意向书

”）

全文

。

如无特别说明

，

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招股意向书中的相同

。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根据

《

公司法

》、《

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管理办法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

以下简称

“《

上市规则

》”）

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编制

。

经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

》（

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３５１

号

）

核准

，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公开发行了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Ａ

股股票

，

发行价

６．４２

元

／

股

，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１０２

，

７２０

万元

。

发行方式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

其余部分以网下向机构投资者

、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

。

本次增发的股票采取余额包销方式

，

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牵头组成的承销团包销剩余股票

。

经上交所同意

，

公司

１６

，

０００

万股

Ａ

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

，

均为无流通限制及无锁定安排的

股份

。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

《

证券日报

》

刊登了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增发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股票招股意向书

》

全文可以在上交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本次股票上市相关信息如下

：

１

、

上市地点

：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

、

上市时间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３

、

股票简称

：

厦工股份

４

、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８１５

５

、

本次发行完成后总股本

：

９５８

，

９６９

，

９８９

股

６

、

本次发行增加的股份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７

、

发行前股东对本次发行新增股份锁定的承诺

：

无

８

、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９

、

股份登记机构

：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１０

、

上市保荐机构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

、

本次上市的股份配售情况如下

：

类别 配售股数（股） 占本次增发股份的比例（

％

） 限售情况

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网下有限售条件

０ ０

无持有期限制

网上无限售条件

４５

，

０６８

，

４７２ ２８．１７

无持有期限制

除公司原股东优先认购部分

网下申购

８５

，

５２７

，

５２８ ５３．４５

无持有期限制

网上申购

２９

，

４０４

，

０００ １８．３８

无持有期限制

承销商包销

０ ０

无持有期限制

合计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参与本次公开增发的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持有本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遵照

《

证券法

》

第四十七条规定

，

如

在本次股票发行后六个月内卖出其所持股票

，

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

。

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股份的变动遵照

《

上

市公司董事

、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

》

执行

。

上市首日本公司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

、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

ＸＩＡＭＥＮ ＸＧＭＡ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

７９８

，

９６９

，

９８９

元

注册地址

：

厦门市厦禾路

６６８

号

法定代表人

：

郭清泉

成立日期

：

１９９４－０１－１０

上市日期

：

１９９４－０１－２８

上市交易所

：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

厦工股份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８１５

董事会秘书

：

王智勇

办公地址

：

厦门市灌口南路

６６８

号之八

邮政编码

：

３６１０２３

电话号码

：

０５９２－６３８９３００

传真号码

：

０５９２－６３８９３０１

公司网址

：

ｗｗｗ．ｘｉａｇｏｎｇ．ｃｏｍ

电子邮箱

：

ｓｔｏｃｋ＠ｘｉａｇｏｎｇ．ｃｏｍ

主营业务

：

装载机

、

挖掘机

、

叉车

、

道路机械等工程机械产品及其配件的制造

、

加工和销售

所属行业

：

专用设备制造业

经营范围

：

１

、

工程机械产品及其配件制造

、

加工

；

２

、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

零配件

、

原

辅材料的进口业务

（

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

３

、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４

、

销售工程机械用润滑油

；

５

、

工程机械产品租赁

；

６

、

销售制动液

、

防冻液

（

不含危险化学品及监控化学品

）。 （

以上经营范围涉

及许可经营项目的

，

应在取得有关部门的许可后方可经营

。 ）

二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和持有发行人的股票

、

债券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的姓名和持有发行人的股票情况如下

：

姓名 现任职务 发行前持股数（股） 发行后持股数（股）

郭清泉 董事长

０ ０

陈玲 董事

８０

，

０００ ８０

，

０００

蔡奎全 董事

０ ０

余绍洲 董事

０ ０

谷涛 董事

０ ０

王智勇 董事、董事会秘书

３０

，

６００ ３４

，

６００

苏子孟 独立董事

０ ０

刘宗柳 独立董事

０ ０

刘鹭华 独立董事

０ ０

刘艺虹 监事会召集人

０ ０

苏东晖 监事

０ ０

叶金攀 监事

０ ０

白飞平 执行总裁

３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０００

陈天生 高级副总裁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林娜 副总裁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洪家庆 副总裁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黄泽森 财务总监

２０

，

０００ ２４

，

０００

李溪龙 副总裁

８

，

０００ ８

，

０００

周希强 副总裁

２０

，

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合计

２４８

，

６００ ２６２

，

６００

本次发行前后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发行人的债券的情况

。

三

、

发行人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１

、

本公司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

，

海翼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

３７１

，

５２２

，

８５９

股股票

，

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

司

６９

，

９９３

，

０６７

股股票

；

海翼集团合并持有本公司

４４１

，

５１５

，

９２６

股股票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５．２６％

，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控股

股东

。

本次发行后

，

海翼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

３９３

，

０２２

，

８５９

股股票

，

并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本公

司

６９

，

９９３

，

０６７

股股票

；

海翼集团合并持有本公司

４６３

，

０１５

，

９２６

股股票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２８％

，

仍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控

股股东

。

海翼集团是厦门市直管国有企业集团

，

主要从事对授权范围内国有资产的经营和管理

，

以及投资

、

控股和参股企业等相

关业务

，

除此之外

，

本身没有生产业务

。

海翼集团的基本信息如下

：

名称

：

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

厦门市思明区厦禾路

６６８

号海翼大厦

Ｂ

座

２４－２８

层

法定代表人

：

郭清泉

注册资本

：

２５６

，

３８４

万元

成立日期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９

日

经营范围

：

１

、

经营

、

管理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

；

２

、

从事工程机械

、

交通运输设备

、

电子等机电产品的制造

、

销售和对

外贸易

，

对相关产业进行投资

、

控股

、

参股

；

３

、

为所投资企业提供产品生产

、

销售和市场开发过程中的技术支持

、

员工培

训

、

企业管理等服务

；

４

、

从事相关产业新产品及高新技术的研究开发

，

转让研究成果

，

提供相应的技术服务

；

５

、

提供企业

管理

、

投资政策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

６

、

为所投资企业提供财务支持

、

贷款担保和发行债券担保

；

７

、

房地产开发

、

经营与管

理

；

８

、

从事其他国家禁止或限定经营外的业务

。 （

法律法规规定必须办理审批许可才能从事的经营项目

，

必须在取得审

批许可证明后方能营业

。 ）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厦门分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

信会师厦报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１００６３

号

），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海翼集团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

单位

：

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流动资产合计

２

，

６６９

，

０８１．２６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７３１

，

７１１．６０

资产总计

３

，

４００

，

７９２．８６

流动负债合计

１

，

８９９

，

７１３．１３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４７９

，

８７２．０３

负债合计

２

，

３７９

，

５８５．１６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５３３

，

４２９．８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０２１

，

２０７．７１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总收入

４

，

００７

，

３２９．９０

营业总成本

３

，

８９８

，

５５８．２３

营业利润

１４１

，

１５４．９８

利润总额

１５０

，

４３３．４８

净利润

１２０

，

９１５．２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５０

，

３２５．４２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０２

，

６８２．８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１

，

８５９．２８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５２

，

６０９．７８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８３

，

９８３．０６

２

、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厦门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近三年

，

公司的控股权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

。

３

、

前十名股东情况

本次发行前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

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票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１

，

５２２

，

８５９ ４６．５０％

２

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６９

，

９９３

，

０６７ ８．７６％

３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１５４

，

０００ ０．６５％

４

三一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８３３

，

０８４ ０．３５％

５

深圳市安然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

，

７３５

，

６６６ ０．２２％

６

陈定一

１

，

６８１

，

８００ ０．２１％

７

傅志红

１

，

３４０

，

８１０ ０．１７％

８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南方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

，

２７５

，

５７９ ０．１６％

９

徐国君

１

，

２０２

，

６７３ ０．１５％

１０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１

，

１７１

，

４８７ ０．１５％

本次发行完成后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

，

公司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

序号 股票持有人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１

厦门海翼集团有限公司

３９３

，

０２２

，

８５９ ４０．９８％

２

厦门厦工重工有限公司

６９

，

９９３

，

０６７ ７．３０％

３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天丰强化

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９

，

９２２

，

２３９ ３．１２％

４

中国工商银行

－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１７

，

０９８

，

２３９ １．７８％

５

上海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５０５

，

０００ ０．７８％

６

中国建设银行

－

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６

，

６８３

，

２７４ ０．７０％

７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信用增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４１１

，

８３９ ０．６７％

８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安盈保本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

，

１２９

，

４７１ ０．５３％

９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产业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４

，

２７４

，

５６０ ０．４５％

９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信用添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２７４

，

５６０ ０．４５％

４

、

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变化情况

股本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９

，

２６０

，

４０１ ２．４１ １９

，

２６０

，

４０１ ２．０１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７７９

，

７０９

，

５８８ ９７．５９ ９３９

，

７０９

，

５８８ ９７．９９

合计

７９８

，

９６９

，

９８９ １００．００ ９５８

，

９６９

，

９８９ １００．００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

、

本次发行情况

１

、

证券类型

：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２

、

每股面值

：

１．００

元

３

、

发行数量

：

１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１６．６８％

。

４

、

发行价格

：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

６．４２

元

／

股

，

不低于招股意向书刊登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

Ａ

股股票

均价

。

５

、

发行方式

：

本次发行采取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

其余部分以网下向机构投资者

、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

。

本次增发的股票采取余额包销方式

，

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牵头组成的承销团包销剩余股票

。

６

、

募集资金

：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０２

，

７２０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后

，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６１

，

８５１

，

９２６．９２

元

。

７

、

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

、

每股发行费用

：

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６５

，

３４８

，

０７３．０８

元

，

具体包括

：

承销及保荐费

、

其他中介及相关

发行费用

。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４１

元

。

８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

５．１６３５

元

（

按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

净额合计数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９

、

发行后每股收益

：

０．４６７２

元

（

按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

二

、

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对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

并出具了致同验字

（

２０１２

）

第

３５０ＺＡ００９６

号

《

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

》。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本公司自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下列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

：

１

、

主要业务发展目标发生重大变化

；

２

、

所处行业或市场发生重大变化

；

３

、

主要投入

、

产出物供求及价格重大变化

；

４

、

重大投资

；

５

、

重大资产

（

股权

）

收购

、

出售

；

６

、

本公司住所的变更

；

７

、

重大诉讼

、

仲裁案件

；

８

、

重大会计政策的变动

；

９

、

会计师事务所的变动

；

１０

、

发生新的重大负债或重大债项的变化

；

１１

、

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

第六节 上市推荐人及其意见

一

、

上市保荐机构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兰荣

住所

：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联系电话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６５６

传真

：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０７

保荐代表人

：

石军

、

潘光明

联系人

：

石军

、

潘光明

、

吴小琛

、

吴阳

、

黄实彪

二

、

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保荐机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本公司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

，

认为

：

发行人本次公开增发的股票上市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和

《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２０１２

年修订

）

等国家法律

、

法规的有关规定

，

本次增发的股票具备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

，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

意推荐发行人本次增发的股票上市交易

，

同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

发行人：厦门厦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54

2013

年

1

月

4

日 星期五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福建省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公告日期：二零一三年一月


